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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收回凍結餘款

本集團謹此披露除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披露公佈已收到人民幣17,000,000之外，
本集團又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收到餘款人民幣 2,270,000。

遷站事件

關於遷站事件，根據武漢仲裁委裁決書，合營企業合作方（中方）需支付本集團人民幣 157,298,300
及仲裁費人民幣 1,000,968予香港盛達。有進一步消息，本集團即會遵照上市規則相關要求儘快
作出披露公佈。

收回凍結餘款

根據大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發表之披露公佈，涉及本集團子公司─香港盛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香港盛達」）已收回被
凍結款人民幣 17,000,000，並獲通知將於二零零六年度十二月份有可能再獲得被凍結的餘款人民幣
2,270,000。

本公司董事欣然披露，香港盛達已成功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收得該餘款人民幣 2,270,000。

遷站事件

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本集團在中國湖北省武漢收
費公路之投資，因收費站被合營企業合作方（中方）單方面搬遷，其索償事件及透過武漢仲裁委員
會（「武漢仲裁委」）仲裁之事項已作出披露公佈。根據武漢仲裁委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發出之
判決書（（2005）武仲裁字第 1041號），合營企業合作方（中方）需要支付轉讓款人民幣 157,298,300，
並應支付仲裁費用人民幣 1,000,968予香港盛達。香港盛達正努力與合營企業合作方（中方）商討。
有進一步消息，本集團即會遵照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儘快作出披露公佈。

承董事會命
大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文山

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楊杏儀女士、陳志媚女士、張浩宏先生、胡
浩暉先生、張宇燕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文山先生、楊純基先生及周伯勤先生。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刊 登 的 內 容 。 


